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勤休制度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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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人員

延長辦公時數:每日上限12小時、每月

延長辦公時數上限60小時

辦公時數:每日8小時、每周40小時

例外情形



得再延長辦公時數之例外規定

資料來源: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(構)公務員服勤實施辦法及實務案例簡報



勤休制度重點

圖片來源:<a href="https://zh.lovepik.com/images/png-young-child.html">幼兒 Png vectors by Lovepik.com</a>

每日延長辦公時數(含正常辦公時數)不

得超過12小時；每月不得超過80小時

辦公日中，至少應有連續1小時之休息

輪班輪休人員

更換班次時至少應有11小時之休息

每周應有2日之休息



實務案例
Q&A



Q1:加班補償之規定及期限
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23條規定，加班補償係以給予加班費及補
休假(2年)為原則。遷調人員如年資銜接，得於期限內攜至新機
關續行補休。

本校因關預算之限制，致無法以加班費結算，以補休方式予以
補償。

次查本校職員獎懲作業要點，因業務需要致於補休期限內未休
畢（須由公務人員舉證曾依限申請補休，並留存機關否准事證）
且因預算之限制致無法結算加班費之加班時數，未滿40小時核
給嘉獎1次，40小時以上核給嘉獎2次(至多核給嘉獎2次)，又為
避免未補未休時數延宕未處理，該時數至遲應於逾補休期限後2

年內核算獎勵



Q2:於休息日及放假日奉派(准)參加
活動研習，是否可請加班
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2年9月5日函說明略以，經機關指派
於法定辦公時間以外執行職務者為加班，應依保障法第23條規
定予以補償；所參加之活動、訓練或研習性質是否屬於執行職
務，則宜由服務機關覈實認定辦理。

如經審認非屬保障法第23條之執行職務，考量係奉派(准)於休
息日及放假日參加活動研習，非自行前往，仍得由服務機關予
以補休。(該補休性質應視為加班補休以外之「其他補休」



Q3:學校辦理重大活動如運動會、畢業典
禮等於下班時間後持續進行籌備規劃，申請

加班的流程

請事先填寫加班申請單，奉核後檢附簽到退紀錄至人事室辦理
加班登記作業，並覈實補休。

惟為辦理季節性、週期性工作之延長辦公時數，連同正常辦公
時數，每日不得超過12小時；延長辦公時數，每月不得超過80

小時。每月延長辦公時數超過60小時者，應事前經主管機關同
意，並以2個月為限，必要時得再延長1個月。



~THANK YOU~


